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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学院科研处文件

长学科字〔2020〕5 号

关于完善科研创新服务管理系统

个人基本信息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各位老师：

为了提高我校科研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，使科研管理

工作更加规范化、科学化，为校内各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提

供快捷准确的科研管理信息服务，我校购置了科研创新服务

管理系统。该系统已投入运行，科研处已完成科研人员个人

信息及部分科研信息的上传工作，请各位科研人员核对并补

充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和科研信息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1、个人基本信息的维护和完善

用户个人基本信息已预先录入系统，请各位老师对其他

相关内容进行完善；系统中已有部分信息无法更改，如信息

有误，请一周内及时联系系部科研负责人或联络人，汇总提

交科研处，由科研处统一与人事处核实、修改。

2、完善的科研统计成果工作分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填

写完善 2016 年 1 月 1 日到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个人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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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、科研成果、获奖、学术活动等信息（科研项目需要上

传项目申请书、结项报告和结题材料），第一阶段必须在 9

月 1 日前完成；第二阶段填写 2005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

月 31 日的个人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获奖、学术活动等信

息（科研项目主要填写基本信息），第二阶段信息完善工作

于 11 月 1 日前完成。第二阶段可与第一阶段统筹尽早完成。

3、个人科研信息填写完成后，各系部科研负责人需对

各位老师的科研信息进行认真审核，不合格的信息要及时通

知其进行修改。

4、科研处将于 9 月 10 日起对各系部提交的科研信息进

行最后审核，把信息完善工作纳入科研工作考核目标参考

项。

5、登陆长治学院主页（点击科研管理图标）即可进入

系统，用户名为科研工号（科研工号见附件），初始密码和

工号一致，首次登录后可进行密码修改。学校已整理提供“科

研管理平台用户手册”（见附件 2），具体操作流程及相关

使用说明请参照“科研管理平台用户手册”。

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是学校提高科研管理服务水平的重

要手段，将是学校未来科研管理工作的基础平台，所有各类

科研信息都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中进行填写登记，凡涉及各类

科研工作量考核的数据将以提交的数据为准（不提交的数据

将不计入优秀科研奖励），各系部应高度重视，要对系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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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提交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把关，认真审核，同

时做好本系部的宣传培训与服务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、长治学院科研人员工号表

2、科研创新服务平台——科研人员使用手册

长治学院科研处

2020 年 7 月 5 日


